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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关于发布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

《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 

质量验收规程》的通知 

川建标发〔2016〕19 号 

 

各市（州）及扩权试点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由成 都市 土木 建筑 学会 和成 都建 筑工 程集 团总 公司 主编 的

《四川 省装 配式 混凝 土结 构工 程施 工与 质量 验收 规程 》，已 经我

厅组 织专 家审 查 通过 ， 现批 准为 四川 省 推荐 性 工程 建设 地方 标

准，编号为：DBJ51/T054－2015，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省

实施。  

该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，成都市土木建

筑学会负责技术内容解释。  

 

 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2016 年 1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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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规程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下达四川省工程

建设地方标准〈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

程〉编制计划的通知》（川建标函〔2014〕604 号）的要求，由成

都市土木建筑学会、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会同有关单位进行

了广泛地调查研究，充分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装配式混凝土结构

发展的现状与特点，经广泛征求意见，制定而成。  

本规程共分 8 章和 1 个附录，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1 总则；2 

术语；3 基本规定；4 材料；5 预制构件；6 施工；7 质量验收；

8 施工安全与绿色施工；附录 A 质量验收记录。  

本规程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，由成都市土木

建筑学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工作。为提高规程编制质量和

水平，各单位在执行本规程时，请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成都

市土木建筑学会（地址：成都市八宝街 111 号 537 室；邮编：610031；

邮箱：22169025@qq.com；电话：028-61988823），以供今后修订

时参考。  

主 编 单 位 ：  成都市土木建筑学会  

 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 

参 编 单 位 ：  成都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 



 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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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 施  工 

6.1  一般规定 

6. 1. 1  预 制构 件、连 接材料 、配件 等应 按国 家现行 相关 标

准的规定进行进场验收，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产品不得

使用。  

6. 1. 2  预制构件装配应选择满足要求的吊装设备、吊具。  

6. 1. 3  构件安装过程中的临时固定和支撑措施应可靠，并满

足强度、刚度和稳定性要求。有特殊固定要求的应在构件深化

设计及生产中提前考虑并嵌入构件。  

6. 1. 4  预制混凝土墙、柱安装时，底部接缝宜设置在楼面标

高处，接缝高度宜为 20 mm，接缝宜采用灌浆料填实。  

6. 1. 5  预制构件连接部位后浇混凝土或灌浆料强度达到设计

规定的强度后，方可进行上部结构施工或拆除临时稳定支撑。 

6. 1. 6  预制构件安装过程中，连接面混凝土应进行清理，使

其无污损，以保证其连接可靠。  

6. 1. 7  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施工及运输全过程中，应采取

防止预制构件及其附件、预埋件等损伤或污染的保护措施。  

6. 1. 8  当起吊大型空间构件或薄壁构件前，应采取避免变形

和损伤的临时加固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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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 施工准备 

6. 2. 1  预制构件吊装必须编制吊装作业专项施工方案，并应

充分考虑现场环境、道路、架空线路等情况，作业前应进行技

术交底。  

6. 2. 2  装 配式 混凝土 结构工 程正式 施工 前宜 选择有 代表 性

的单元或部件进行试安装，根据试安装结果及时调整完善施

工方案。  

6. 2. 3  预制构件安装前，已施工完成的现浇混凝土结构或预

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标高、平整度、混凝土强度、外观质量、

尺寸偏差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》

GB 50666、行业标准《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》JGJ 1 及

本规程的有关规定，并满足设计文件的规定及装配式混凝土结

构构件装配的精度要求。  

6. 2. 4  预制构件安装前，应进行测量放线、设置构件安装定

位标识，并根据设计图纸核对预制构件的型号、规格等。  

6. 2. 5  预制构件安装前，应核对吊装设备的型号，并对力矩

限制器、重量限制器、变幅限制器、行走限制器等安全保护装

置进行检查，并应符合有关规定。预制构件起吊前，应对吊具

及吊索进行检查，并对起重司机、信号指挥人员和司索人员等

特种作业人员配备和持证上岗情况进行检查。确保合格后方可

使用。  

6. 2. 6  预制构件安装应在现场环境、天气、道路状况等满足

吊装施工要求时，方可进行安装作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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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 测量与定位 

6. 3. 1  施工测量前，应熟悉施工设计图纸和相关技术标准，

明确施工要求，制定施工测量方案。  

6. 3. 2  吊装前，应按设计要求在构件和相应的支承结构上标

示中心线、标高等控制尺寸，按设计要求校核预埋件及连接钢

筋等的数量、位置、尺寸和标高。  

6. 3. 3  每个楼层应设置至少 2 个引测高程控制点。  

6. 3. 4  每层楼面轴线垂直控制点不应少于 4 个，楼层上的控

制线由底层向上传递引测。  

6. 3. 5  预制构件安装位置线应由控制线引出，每个混凝土构

件应设置不少于 2 条安装位置线。  

6. 3. 6  预制墙板安装前，应在墙板上的内侧弹出竖向与水平

安装线，竖向与水平安装线应与楼层安装位置线相吻合。  

6. 3. 7  在水平和竖向构件上安装预制墙、柱等竖向构件时，

标高宜采用放置垫片或在构件上设置标高调节件的方法进行

控制。  

6. 3. 8  预制墙板、预制柱等竖向构件安装后，应对安装位置、

安装标高、垂直度、累计垂直度进行校核与调整。  

6. 3. 9  叠合构件、预制梁等水平构件安装后，应对安装位置、

安装标高进行校核与调整。  

6. 3. 10  应对相邻预制板类构件的平整度、高低差、拼缝尺寸

进行校核与调整。  

6. 3. 11  施工测量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，尚应符合现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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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标准《工程测量规范》GB50026 的相关规定。  

6.4  构件吊装 

6. 4. 1  预制构件在吊装过程中应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和相关标

准进行。  

6. 4. 2  预制构件安装采用的吊装设备、吊具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应根据预制构件形状、尺寸、重量及环境要求选择适

宜的吊装设备、吊具；  

2 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吊装采用的起重机械设备，应具有

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及产品合格证；  

3  吊具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验算

和试验检验，经验证合格后方可使用。  

6. 4. 3  吊装用钢丝绳、吊装带、卸扣、吊钩等吊具应根据预

制构件形状、尺寸及重量等参数进行配置，应经验算或试验检

验合格，并应在其额定范围内使用。  

6. 4. 4  正式吊装作业前，应按施工方案进行试吊，验证吊装

参数。  

6. 4. 5  预制构件起吊时的吊点合力宜与构件重心重合，宜采

用可调式横吊梁起吊，吊装和翻身扶正时的吊点应选择预埋的

吊点。无预埋吊点时，应经计算确定吊点位置，并在施工方案

中明确。  

6. 4. 6  吊装时吊索与预制构件水平夹角宜大于 60，不得小

于 4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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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4. 7  预制构件应按施工方案吊装顺序预先编号，吊装时严

格按编号顺序起吊。  

6. 4. 8  预制构件吊装应采用慢起、稳升、缓放的操作方式；

起吊应依次逐级增加速度，不应越档操作。  

6. 4. 9  构件吊装校正，可采用起吊、就位、初步校正、精细

调整的作业方式。  

6. 4. 10  预 制 构 件 吊 装 时 ， 构 件 上 应 设 置 缆 风 绳 控 制 构 件

方 位 。  

6. 4. 11  预制构件在吊装过程中，应保存稳定，不得偏斜、摇

摆和扭转。  

6. 4. 12  预制构件吊装应设置临时固定件，临时固定措施应在

施工方案中明确，并按要求设置。预制构件吊装就位后与吊具

分离应在校准定位及固定件安装完成后进行。  

6.5  构件安装 

6. 5. 1  预制柱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预制柱安装前应按设计要求校核连接钢筋的数量、尺

寸、标高和位置；  

2  预制柱吊装前应检查安装方向、构件编号、吊点以及

构件重量等；  

3  预制柱就位时应两个方向采用可调斜向支撑作临时固

定，并进行垂直度调整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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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预制柱的临时支撑应在灌浆料抗压强度能确保结构达

到后续施工承载要求后方可拆除。  

6. 5. 2  预制墙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预制墙板安装过程中应设置临时支撑，当采用临时斜

撑时，每件预制墙板的临时斜撑不宜少于 2 道，临时斜撑宜设

置调节装置，支撑点距底部不宜小于高度的 2/3。  

2  预制墙板安装时，底部应设置定位装置，间距不宜大

于 3 m，且每块墙板不少于 2 处。  

3  临时支撑和限位装置应在连接部位混凝土或灌浆料强

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拆除。  

4  预制构件安装就位后，可通过临时支撑或限位装置对

构件的位置和垂直度进行微调。  

5  预制墙板安装过程中，不得割除或削弱板侧预留钢筋。 

6  预制墙板校核与调整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）预制墙板安装平整度应首先确保外墙面平整；  

2）预制墙板拼缝校核与调整应以竖缝为主、横缝为辅； 

3）预制墙板阳角位置相邻的平整度校核与调整，应以

阳角垂直度为主进行调整。  

7  预制外挂墙板采用螺栓连接，吊装就位时应先进行螺

栓连接，并应在确保螺栓可靠连接后，方可卸除吊具。  

6. 5. 3  预制梁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预制梁安装前应按设计要求对立柱上梁的搁置位置进

行复测和调整。当预制梁采用临时支撑搁置时，临时支撑应通

过验算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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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预制梁安装前，应对预制梁现浇部分的钢筋按设计要

求进行核查；  

3  预制梁安装时，主梁和次梁伸入支座的长度应符合设

计要求。  

6. 5. 4  预制楼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预制楼板起吊时，吊点不应少于 4 点，并通过计算确

定吊点位置；  

2  预制楼板的支撑应根据设计要求或施工方案设置，支

撑标高除了应符合设计规定外，还应考虑支撑系统本身的施工

变形；  

3  施工时严格控制施工荷载不超过设计规定，并应避免

单个预制构件承受较大的集中荷载与冲击荷载；  

4  预制楼板搁置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，可采用找平垫块

找平标高，并保证预制楼板坐浆均匀密实；  

5  外伸预留钢筋伸入支座时，预留筋不宜弯折；  

6  相邻预制楼板间拼缝可采用干硬性防水砂浆塞缝，大

于 30 mm 的拼缝，应采用防水细石混凝土填实；  

7  后浇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，方可拆除下部临时

支撑及进行上部楼板的安装。  

6. 5. 5  预制楼梯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楼梯起吊时，吊点不应少于 4 点，宜在生产前通过计

算确定楼梯吊点位置。  

2  预制楼梯与现浇梁板采用预埋件焊接连接时，应先施

工梁板后搁置并焊接楼梯梯段；采用锚固钢筋连接时，应先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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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楼梯梯段，后施工梁板。  

6. 5. 6  预制阳台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悬挑阳台板安装前应设置防倾覆支撑架，支撑架应在

结构楼层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要求时，方可拆除支撑架；  

2  悬挑阳台板施工荷载不得超过其设计施工荷载；  

3  预制阳台板预留锚固钢筋应伸入现浇结构内，并应与

现浇混凝土结构连成整体；  

4  预制阳台与侧板采用灌浆连接方式时，阳台预留钢筋

应插入孔内后进行浇筑。  

6. 5. 7  预制悬挑式空调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预制空调板安装时，板底应采用临时支撑措施，支撑

架应在结构楼层混凝土强度达到 100%后方可拆除支撑；  

2  预制空调板与现浇结构连接时，预留锚固钢筋应伸入

现浇结构部分，并应与现浇结构连成整体；  

3  预制空调板采用插入式安装方式时，连接位置应设预

埋连接件，并应与预制墙板的预埋连接件连接，空调板与墙板

交接的四周防水槽口应嵌填防水密封胶。  

6.6  构件连接 

6. 6. 1  装配式结构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时，应按设计要求进

行连接，并应对外露铁件采取防腐措施。焊接或螺栓连接的施

工除满足本规程外，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钢筋焊接及验收

规程》JGJ18、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》GB50755 和《钢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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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50205 的有关规定。  

6. 6. 2  装配式结构构件间的钢筋连接可采用焊接、机械连接、

搭接及套筒灌浆连接等方式。钢筋锚固及钢筋连接长度应满足

设计要求。钢筋连接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  

6. 6. 3  当采用后张预应力筋连接时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

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》GB50666 的相关规定。  

6. 6. 4  钢筋机械连接的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钢筋机械

连接技术规程》JGJ107 的有关规定。  

6. 6. 5  预 制构件 外露 钢筋影 响现浇 混凝 土结 构部分 钢筋 绑

扎时，可采用在预制构件上预留内置式钢套筒的方式进行锚

固连接。  

6. 6. 6 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时，应按设计要求检查套筒连接钢

筋的位置和长度。套筒灌浆施工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灌浆工人应经过专业培训，考核合格后，方能上岗。

灌浆操作全过程应有专职检验人员负责旁站监督并及时形成

施工质量检查记录。  

2  灌浆料应按配比要求计量灌浆材料和水的用量，经搅

拌均匀后测定其流动度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灌注。  

3  灌 浆施 工 时， 环 境 温度 应 符 合灌 浆 料 产品 使用 说 明

书要求；环境温度低于 5C 时不宜施工，低于 0C 时不得

施工；当环境温度高于 30C 时，应采取降低灌浆料拌和物

温度的措施。  

4  竖向钢筋套筒灌浆连接，灌浆作业应采用压浆法从灌

浆套筒下灌浆孔灌注；当浆料拌和物从构件其他灌浆孔、出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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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流出时，应及时封堵。  

5  竖向钢筋套筒灌浆连接采用连通腔灌浆时，宜采用一

点灌浆的方式；当一点灌浆遇到问题需要改变灌浆点时，各灌

浆套筒已封堵灌浆孔、出浆孔应重新打开，待灌浆料拌和物再

次流出后进行封堵。  

6  对水平钢筋套筒灌浆连接，灌浆作业应采用压浆法从

灌浆套筒灌浆孔注入，当灌浆套筒灌浆孔、出浆孔的连接管或

接头处的灌浆料拌和物均高于灌浆套筒外表面最高点时应停

止灌浆，并及时封堵灌浆孔、出浆孔。  

7  灌浆料应在加水后 30 min 内用完。   

8  散落的灌浆料拌和物不得二次使用；剩余的拌和物不

得再次添加灌浆料、水后混合使用。  

6. 6. 7  当 采用 现浇 混 凝土或 砂浆 连接 施工 时 ，应符 合下 列

规定：  

1 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后浇混凝土施工应采用预拌混

凝土。  

2 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在混凝土浇筑前应进行隐蔽工

程项目的检查与验收。  

3  构件连接处现浇混凝土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；设计无

要求时，现浇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连接处预制构件混凝

土强度等级的较大值。  

4  用于预制构件连接处的混凝土或砂浆，宜采用补偿收

缩混凝土或膨胀砂浆，并宜采取提高混凝土或砂浆早期强度的

措施；浇筑过程中应振捣密实，并应符合有关标准和施工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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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。  

5  连接接缝混凝土应连续浇筑，竖向连接缝可逐层浇筑，

并在底层混凝土初凝之前将上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毕。  

6  预制构件连接处混凝土浇筑和振捣时，应对模板及支

架进行观察，发生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；构件接缝混凝土浇筑

和振捣应采取措施防止模板、相连构件、钢筋、预埋件及其定

位件移位。  

6. 6. 8  模板与支撑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水平叠合构件后浇混凝土的临时支撑应与构件安装时

的临时支撑统一设计与搭设；  

2  模 板 与 支 撑 应 具 有 足 够 的 承 载 力 、刚 度 ，且 整 体 稳

定 性 ；  

3 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模板与支撑安装应保证工程结构

和构件各部分形状、尺寸和位置的准确，模板安装应牢固、严

密、不漏浆，且应便于钢筋安装和混凝土浇筑、养护；  

4  预制构件应根据施工方案要求预留与模板连接用的孔

洞、螺栓或长螺母，预留位置应符合设计或施工方案要求。  

6.7  防水施工 

6. 7. 1  基层验收合格后，方可进行防水施工。伸出外墙的管

道、预埋件等应在防水施工前安装完毕。  

6. 7. 2  预制外墙板侧粘贴止水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止水条应在混凝土吊装前粘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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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止水条粘贴前，应清扫混凝土表面灰尘；粘贴止水条

时，粘接面应为干燥状态。  

3  止水条应采用专用粘接剂粘贴，止水条与相邻的预制

外墙板应压紧、密实。  

4  预 制外 墙 板吊 装 前 应检 查 止 水条 粘 贴 的牢 固性 与 完

整性。  

6. 7. 3  预制外墙板连接接缝采用防水密封胶施工时应符合下

列规定：  

1  预制外墙板连接接缝防水节点基层及空腔排水构造做

法应符合设计要求。  

2  预 制外 墙 板外 侧 水 平、 竖 直 接缝 的 密 封防 水胶 封 堵

前，侧壁应清理干净，保持干燥，事前应对嵌缝材料的性能、

质量和配合比进行检查。嵌缝材料应与板牢固粘结，不得漏

嵌和虚粘。  

3  外侧竖缝及水平缝防水密封胶的注胶宽度、厚度应符

合设计要求，防水密封胶应在预制外墙板校核固定后嵌填。先

安放填充材料，之后注胶。防水密封胶应均匀顺直，饱满密实，

表面光滑连续。  

4  外墙板“十”字接缝处的防水密封胶应连续完成。  

6. 7. 4  施工完成后应在外墙面做淋水、喷水试验，并观察外

墙内侧墙体有无渗漏。  

6. 7. 5  雨天、雪天或五级及以上大风不得进行外墙防水施工。 

6.8  成品保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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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8. 1  预制构件在运输、存放、安装施工过程中及装配后应

做好成品保护。  

6. 8. 2  竖向构件阳角、楼梯踏步口宜采用木条或其他覆盖方

式进行保护。  

6. 8. 3  预制外墙安装完毕，墙板内预置的门、窗框应采用槽

型木框保护。  

6. 8. 4  预制构件、预埋件的水电及设备管线盒裸于构件外

表面的，应采用贴膜或胶带予以保护。  


